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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兩公約兩公約兩公約第第第第 2222 次定期報告第次定期報告第次定期報告第次定期報告第 1111 輪審查輪審查輪審查輪審查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第第第第 4444 次次次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4 年 9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法務部 2樓簡報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彭委員淑華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盛玄    

出出出出、、、、列列列列席席席席者者者者：：：：詳如簽到表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一一一、、、、    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 23232323 條條條條    

（（（（一一一一））））對結論性意見中相關建議之回應對結論性意見中相關建議之回應對結論性意見中相關建議之回應對結論性意見中相關建議之回應    

1.1.1.1.第第第第 76767676 點點點點    

（1） 廖研究員福特 

請法務部說明早婚是否涉及歧視，並確認政府之政

策立場，再說明所遭遇之困難及未來努力方向。 

（2） 立法委員尤美女辦公室 

請法務部就早婚是否涉及歧視表明政府之政策立

場，並論述提高女性結婚年齡是否有助於遏止少女

未婚懷孕。另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0 次全

體委員會就民法最低訂婚及結婚年齡修正草案之

決議並非「不予審議」，請修正為「另定期審查」。 

2.2.2.2.第第第第 77777777 點點點點    

（1） 廖研究員福特 

請衛福部、行政院性平處、勞動部及內政部對家庭

暴力的措施應以跨學科及跨政府部門橫向整合方

式，呈現全國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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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請衛福部補充受暴婦女之全國性家戶調查的統計

資料，且應分別呈現性別、族裔、國籍及身心障礙

者等項目。 

 請內政部就受理家暴案件數以人口學特徵分別呈

現，且補充受理案件後是否有處理？後續是否有受

起訴或定罪等情形？並建議參考聯合國人權指標

「對婦女的暴力」部分，提出分析及補充說明。 

（3） 台灣人權促進會 

 請勞動部以表格分別呈現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

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屬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及新移民等就業之統計數據。 

 請內政部以表格分別呈現家庭暴力案件有關身心

障礙者、兒童及老人等統計數據。 

3.3.3.3.第第第第 78787878 點點點點    

（1） 廖研究員福特    

 請法務部說明我國對於「同性婚姻或同居關係」是

否存在歧視？如為歧視，政府應如何作為？又「二

階段逐步推動落實同性伴侶權益」是否屬國家政

策？ 

 請行政院性平處補充於法務部兩階段保障同性伴

侶措施的第一階段，即請各部會檢討得否於現行法

令架構下納入同性伴侶適用法規時應檢討法規數

量及期程，這部分可作為政府於此階段所達成的具

體成效。 

（2） 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請相關機關以多元性別觀點針對因公開自己的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而被原生家庭施以暴力的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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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並請就同志的資源與支持服務之相關措施進

一步說明。 

 請法務部就立法委員所提規範同性伴侶制度之民

法修正案提出對案並回應國際專家建議。 

（3） 立法委員尤美女辦公室 

 請法務部就保障同性伴侶措施的第一階段具體說

明推動何項保障措施及宣導內容。 

 請法務部及行政院性平處就修法保障同性伴侶之

議題提出民間團體多次要求的列表清單，包括何項

法案與同性伴侶權益相關需列入修正及該法案所

涉及之相關主管部會等，另相關報告何時會提出？ 

 請法務部、行政院性平處及內政部就保障「同居伴

侶」權益之相關作為並針對內政部 100 年 6 月 14

日函釋認無血緣關係不宜登記為家屬之標準，補充

資料及提出回應意見。 

（4） 婦女新知基金會 

請法務部參考國際專家就婚姻家庭多元性法律認

可之建議，刪除與初次國家報告重複部分，並著重

於初次報告後之進展，且提出未來 4年之後續進程。

請問法務部何時提出民間團體之前所訴求之專案

報告？並請比照 CEDAW 公約國際審查運作方式，具

體說明內容與規劃期程；請將線上民調內容納入報

告。 

4.4.4.4.第第第第 79797979 點點點點    

（1） 廖研究員福特 

 請法務部說明我國政府是否承認同性婚姻合法

化。 

 請增列勞動部為撰寫機關，並請該部提供推動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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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認知之具體成效。 

（2） 台灣人權促進會 

請教育部及行政院性平處依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會國家報告撰寫準則，具體回應國際專家所建議之

「對社會大眾及特別在學校中毫不拖延地進行性

別平等和性別多元性的認知和教育」。 

（3） 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請教育部檢視現行教科書、教師手冊等資料，是否

有性別平等和性別多元性認知上的錯誤描述，並請

具體說明如何在學校中進行正確觀念的教育。 

（4） 婦女新知基金會 

請教育部對民間團體於 2014 年舉行「性別平等教

育法實施十週年總體檢」記者會所提性別平等教育

推動不力等 7大問題提出回應意見。 

（5）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許助理教授文英 

請法務部補充說明如何毫不拖延地對社會大眾進

行性別平等及性別多元化的認知及教育。 

5.5.5.5.第第第第 80808080 點點點點    

（1）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請衛福部補充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於 101 年 4 月 6

日經立法院通過付委待審至今仍無進度之原因。 

（2） 婦女新知基金會 

 請衛福部說明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將人工流產「應

得配偶同意」修正為「告知其配偶」之實際執行情

形。另醫療院所是否於執行人工流產前，仍要求孕

婦應出示告知書等文件，而仍有配偶決定優於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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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的情形？ 

 請增列行政院性平處為撰寫機關，並請該處提出優

生保健法修正草案之性別影響評估程序、期程、預

定完成期限及目標。 

（（（（二二二二））））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1. 台灣人權促進會 

（1） 請法務部補充2012年至2015年各地方法院判決離

婚附帶定子女監護權歸屬事件之數據，並分別呈現

原住民及新移民之資料。 

（2） 請內政部依撰寫準則補充因締結婚姻而喪失國籍

者之數據及原因；另警察機關通報家暴案件部分，

請以表格分別呈現原住民、新移民及兒童之統計數

據；也請統計因違反家暴防治之規定而無法享有家

庭團聚權之數據。 

（3） 請衛福部就緊急生活扶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

區照顧服務計畫及家庭暴力防治統計部分，分別呈

現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及新移民之統計數據。 

2. 臺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 

請內政部補充外籍配偶被撤銷中華民國國籍之統

計數據；又現行政策對大陸配偶之大陸地區子女來

臺探親限制數額，與公約所保障的家庭團聚權有違，

請予補充說明；許多受暴新移民婦女因家暴令過期

及居留政策的限制，致未能依自己意願離婚，亦請

一併補充說明。 

3. 勵馨基金會 

請內政部補充大陸地區人民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

國籍者之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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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    

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一)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1. 請內政部撰寫本條時應一併參照公政公約第 16 條

之精神，說明在臺灣出生的兒童，其父母均非本國

人時之出生登記情形，並檢視入出國移民法對於國

籍取得之規定，是否違反兒童權利公約與兩公約。 

2. 請勞動部統計實施童工勞動檢查時，應涵蓋 5至 17

歲兒童之數據，並參照國際勞工組織定義，針對「最

惡劣形式之童工」禁止童工從事特殊業別。又勞動

統計業別應特別呈現童工可能從事之農、林、漁、

牧業及性產業。如未能提出統計數據，請於報告中

說明。另請補充違反童工保護法規者經移送司法機

關後，是否起訴、定罪或不起訴之統計數據。 

(二) 台灣人權促進會 

1. 請教育部完整說明臺南啟聰學校事件相關失職人

員之國家賠償案。 

2. 請法務部及內政部參照「公政公約之締約國根據第

四十條提交之條約專要文件準則」96 點及 97 點，

補充說明對兒童權利之保障。 

3. 請增列法務部（矯正署）為撰寫機關，並請說明少

年矯正學校及其他收容兒童及少年之犯罪矯正機

關對於其權益保障之措施；建議參考內政部關於外

國人收容管理措施，對攜子入監之婦女研議相關替

代方案，以完善兒童成長環境。 

(三) 婦女新知基金會 

1. 請衛福部就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安置情形，補

充安置原因、性別、年齡、是否為身心障礙者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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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類別。 

2. 請教育部專案說明臺南啟聰學校事件；請補充學校

性別平等案件之類別、處遇狀況、後續處理措施之

相關統計與分析，並包含性別、年齡、身心障礙類

別等分析。 

(四) 黃美瑜助理 

請教育部說明未成年少女懷孕中輟之後續輔導措

施，是否有教育權不平等情形，並提供輔導時數、

學習狀況及其後續處遇措施。 

(五) 立法委員尤美女辦公室 

請衛福部及教育部補充所轄之所有性別平等委員

會受理性別平等案件之件數，包含性別、類別等相

關統計數據。 

三三三三、、、、    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 25252525 條條條條    

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一)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1. 請各機關（不限於本條）於國家報告提出相關統計

數據，應將「性別」項目列為第一層統計資料。另

請參考 CEDAW 國際專家建設性對話中，對中央及地

方政府層級、各階層公職人員各有不同詢問之方式，

將填報內容或統計數據分別呈現中央及地方政府

資料。 

2. 請中選會提出全國性及地方性選舉的投票統計，並

分別就「性別」及「目標族群」，包括原住民、身

心障礙者等類別加以區分。 

3. 請人事總處就各機關、學校進用原住民人數之統計

資料中補充有關「性別」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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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人權促進會 

1. 請內政部說明國籍法第 10條設籍 10 年條件限制之

理由，並分析該理由是否涉及歧視；請補充仍有許

多無法行使投票權者之類別的相關統計數據。 

2. 請國防部確認填報資料與公約條文之關聯性。 

3. 請增列法務部（矯正署）為撰寫機關，並請說明受

刑人投票權長期受剝奪情形及相關統計數據。 

(三) 臺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 

1. 請陸委會列出檢討保障大陸配偶工作權之相關期

程及目標。 

2. 請內政部參考民間團體對國籍法第 10 條設籍 10年

條件限制之修正建議，開放已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之外國人擔任里長等地方民選公職。 

(四)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1. 請中選會說明如何促進身心障礙者之參政權得以

順利行使之相關改善作為。 

2. 請考選部提供與其他部會研商政策上進用身心障

礙人員之會議召集次數。 

3. 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得由家屬或投票所

管理員及監察員依身心障礙者意思協助圈選，惟實

際上仍無法給予協助，請內政部提供相關資料。 

4. 請增列人事總處及保訓會為撰寫機關，並請說明身

心障礙特考錄取人員於受訓後發生無法留用及留

用後去職比率較高之原因。 

(五) 婦女新知基金會 

請中選會及內政部研議放寬已歸化我國之外國人

擔任里長等基層公職人員之參選標準。若無法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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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原因及是否涉及歧視之情形。 

四四四四、、、、    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 27272727 條條條條    

(一)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許助理教授文英 

請教育部調查統計國小學生於擇修閩南語、客家語

及原住民語等課程，學生對語言教育資源之需求及

各語言（特別是各類原住民族語系）教師之配置人

數等供給是否足夠。 

(二) 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請原民會協調內政部及勞動部，在同時注重文化祭

儀權與就業權之前提下，共同研訂原住民歲時祭儀

假之相關法規或提出修正期程。 

(三) 台灣人權促進會 

請勞動部針對促進少數族群（特別是東南亞移工）

享有固有文化權利部分提供相關措施。 

(四) 立法委員尤美女辦公室 

1. 教育部於公約第 27 條所提出的具體新措施內容偏

重於原住民學童母語學習，請教育部補充新移民子

女學習母語文化之措施，並說明如何提供新移民子

女不受歧視之教育環境。 

2. 請司法院補充保障新移民及移工等權益之處遇措

施。 

五五五五、、、、    請各撰寫機關參酌委員、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之建議辦

理。 

六六六六、、、、    為因應「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報告的形式和內容準

則彙編」之「包括共同核心檔和條約專要檔準則在內的

根據國際人權條約提交報告的協調準則」要求之篇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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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各撰寫機關提供之資料請務必擇要論述，並確實掌

握各撰寫準則及一般性意見之意旨，提供撰寫資料。並

請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針對初次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重點予以回應，請勿

流於繁冗瑣碎之業務報告撰寫方式。 

(二) 請各撰寫機關提供之統計數據以2012年至2015年之資

料為原則，2011 年前之統計數據，除有特殊必要予以

保留外，請逕予刪除。 

(三) 請各撰寫機關提供之資料及統計數據，應包含所督導地

方政府之業務資料，並將地方政府之資料及統計數據彙

總納入各撰寫機關之報告內容。 

(四) 請各撰寫機關確實依撰寫準則要求提供之重要指標，例

如性別及身分別等，提供相關統計資料。 

七七七七、、、、    請撰寫機關派員出席各場次審查會議時，應指定代表回

應主席之詢問，並務必請實際撰寫報告人員一併出席。 

八八八八、、、、    請撰寫機關於 104 年 10 月 5 日前回復修正或補充資

料。 

九九九九、、、、    請各撰寫機關於各場次審查會議後立即轉達各該負責

撰寫人員有關會議審查應修正或補充事項之要旨，勿待

本組送達各該會議紀錄後始著手進行，以免延誤提交資

料之時間。 

十十十十、、、、    相關撰寫準則電子檔已公布於法務部全球資訊網人權

大步走專區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

lic/Data/593174251608.pdf。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 


